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西院

2017年度预算情况说明

1、 部门职责

（1） 政务管理：综合业务管理和部门综合事务管理

（2） 综合事务管理：负责消防、电子监控设备的运转和维护

机构设置：

管理局下属处室之一，财务实行独立核算。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事务管理处
	参公
	副处级
	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


二、预算安排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反应本部门当年全部财政收入，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1163.9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63.95万元。

2、支出说明

其中基本支出：1049.95万元包括日常公用经费885.69万元，人员经费164.26万元；项目支出114万元包括办公设备采购15万元，机关大院保安托管30万元，政府西院监控设备改造69万元。

3、 较上年增减情况

    2017年度预算支出较上年1208.71万元减少 44.76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增加7.06万元主要原因：人员定额增加。日常公用经费减少26.82万元，主要原因：公车改革过程中公务用车减少导致公务用车维护费用的减少和零星维修的减少；专项项目较上年减少25万元，主要原因专项项目的减少。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机关运行费999.6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大院零星维修、办公用房水电暖、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机关食堂设备采购、办公楼安全设施监控设备的采购。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17年“三公”经费支出21.04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7.8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万元,主要原因为我单位无因公出国业务及预算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3.5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务用车改革车辆减少；公务接待费0.62万元较上年减少0.35万元主要原因人员减少。会议费6.16万元较上年增加2.93万元；培训费4.64万元，较上年增加3.44万元；

五、绩效预算信息

总体绩效目标：

2017年，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事务管理处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结合市委市政府“转型升级，跨越赶超”的发展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奋发作为，协同发展，不断提高管理、保障、服务水平，不断推进机关事务工作科学发展。

（一）做好机关事务管理。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按规定程序做好物资采购及供应工作，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努力监督办公用品日常消耗。加强维护维修和设备管理，把好预算和施工关，确保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大院水电气暖正常供应，努力降低开支。

（二）做好机关节能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努力减低机关能源资源消耗，最大限度地节能减排。

（三）做好机关综合业务、综合事务工作。搞好市委、市政府机关西院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亮化工作，争创机关大院“省级园林式庭院”荣誉称号。加强会议厅(室)管理，搞好会务保障。加强车辆管理，提高车辆保障能力。加强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食堂管理，多措并举降低饭菜价格，最大限度地提高机关干部职工就餐满意度。加强安全和消防管理，确保市委、市政府西院全年“无犯罪、无案件、无火灾、无事故”目标。

部门职责及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指标：

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543石家庄市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事务管理处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机关事务管理
	
	市直房地产管理，
资产、节能管理。
	规范管理、合理使用市直房地产；搞好机关房产维修；加强市直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深入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降低运行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大院房地产管理
	
	承担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大院房地产管理。办公用房统一调配。办公室及公共设施改造审批。
	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完整。防止办公用房外租外借和乱拆乱改。保证机关办公楼主体结构不变。
	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完好
	（％）
100～90
	（％）89～80
	（％）79～61
	（％）＜60

	政务管理
	114.00
	系统综合业务管理和部门综合事务管理
	规范管理、合理使用市直房地产；搞好机关房产维修；加强市直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深入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降低运行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综合事务管理
	69.00
	负责消防、电子监控系统等设备的运转维护。
	运转正常、安全，无责任事故。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满意率
	（％）
100～90
	（％）89～80
	（％）79～61
	（％）＜60


6、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年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事务管理处安排采购预算114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543石家庄市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事务管理处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
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

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石家庄市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事务管理处小计
	
	
	
	
	
	
	114.00
	114.00
	114.00
	
	
	
	

	机关大院保安托管费
	30.00
	安全服务
	C0810
	
	1
	30.00
	30.00
	30.00
	30.00
	
	
	
	

	办公设备购置费
	15.00
	通用设备
	A02
	
	8
	0.40
	3.20
	3.20
	3.20
	
	
	
	

	办公设备购置费
	15.00
	打印设备
	A02010601
	
	6
	0.30
	1.80
	1.80
	1.80
	
	
	
	

	办公设备购置费
	15.00
	空调机
	A0206180203
	
	25
	0.40
	10.00
	10.00
	10.00
	
	
	
	

	
	
	
	
	
	
	
	
	
	
	
	
	
	

	市政府西院监控设备改造
	69.00
	保安监控和防盗报警系统工程
	B060202
	
	1
	69.00
	69.00
	69.00
	69.00
	
	
	
	


7、 国有资产信息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西院机关事务管理处2016年末固定资产金额1250.4379万元，本年度拟购置固定资产84万元，主要包括保安监控、电脑、打印机、空调等，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

	项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
	1250.4379

	 1、房屋（平米数）
	3400
	904.0198

	  2、车辆（台）
	1
	17.58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
	－－

	  4、其他
	－－
	286.0948


八、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省级财政当年拨款的资金。

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收入以外主要按规定动用的房租收入、存款利息收入、中国发展基金拨入的管理费。

基本支出：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其中因公（境）费反应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应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应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含外宾接待）。
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九、无其他说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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